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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戒菸輔助用藥品項與補助基準」重要訊息 

一、 「戒必適膜衣錠 1毫克及 0.5毫克(Champix film coated tablet 1mg & 0.5mg)」因

藥廠於食藥署藥品供應資訊平台表示預計 113年第 4季恢復供應，此

期間建議參考食藥署之建議，以其他含尼古丁類藥品替代。 

二、 「尼古清戒菸噴霧(每瓶 13.2毫升) (Nicorette QuickMist Spray)」自 112年 1

月 1日納入本署戒菸服務補助計畫之戒菸輔助用藥品項。另，「戒菸輔

助用藥品項與輔助基準」內之品項配合業者申請而有所異動，故以本

署網站公告最新資訊為主(網址：https://www.hp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3798)。 

三、 機構如因藥品品項不足，致無法提供完整調劑時，應即告知服務對象，

並宜轉介至其他戒菸服務特約藥局或契約調劑藥局。 

貳、 戒菸服務補助費用之行政及專業審核重要訊息 

一、 自費用年月 112年 2月起，「非合約戒菸服務人員」已納入健保署受理

機構申報費用之檢核條件。 

醫事機構 申報項目 
申報欄位 

(請填執行之合約戒菸服務人員身分證統一編號)
 

醫院、診所、衛

生所 

戒菸服務診察費 

(醫令代碼：E1027C) 

d30：診治醫事人員代號 

戒菸衛教費 

(醫令代碼：E1022C) 

d16：執行醫事人員代號 

藥局 戒菸衛教費 

(醫令代碼：E1022C) 

d25：醫事人員代號 

未取得戒菸服務人員資格證明或證明逾效期者，或其具資格證明但機構未依規定向國民健

康署申請為合約戒菸服務人員者，即為非合約戒菸服務人員，不得申報戒菸服務補助費用。 

 

國民健康署  

戒菸服務通訊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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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p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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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0年專業審核核扣態樣 (請提供醫師或藥事人員知悉，避免用藥被核減) 

核扣事由 案件樣態 

病歷或相關紀錄文件資
料缺乏具體內容或過於
簡略。 

1. 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中「副作用或戒斷症狀及治療說
明」欄位空白。 

2. 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和病歷未敘明清楚原因，亦未提供
相關其他佐證資料。 

3. 使用舊版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 

適應症／種類／用量（劑
量／天數等）不符主管機
關核准規定／給付規定
／醫療常規。 

1. 開立藥物方式不符合併用藥規定。 
2. 補助藥物治療以單一用藥為原則，「合併用藥」需符合
用藥原則之任一條件，並於病歷或相關紀錄文件中述
明。 

3. 療程首次用藥開立超過 2週，卻未載明具體原因於病歷
或戒菸治療個案紀錄表。 

4. 用藥週數超出療程規定上限。 

臨床狀況已改善仍未依
一般醫療通則予以減量
或停藥。 

無特殊原因註記，未依個案吸菸情況調整戒菸藥物或劑

量。 

備註：戒菸服務用藥原則可至本署委託戒菸治療與管理網站>下載專區>「戒菸服務用藥原

則_111.06修正版」項下下載(網址：https://ttc.hpa.gov.tw/Web/Download.aspx )。 

參、 健保卡登錄及上傳請依健保署 111 年 10 月 6 日公告最新上傳

格式及作業說明辦理 

一、 有關健保卡資料登錄欄位「檢查項目代碼(A44)」於正常登錄及上傳時，

無須填寫「YK」，於取消就醫服務之就醫類別(即掛退)時始需填寫。 

二、 另配合健保署推動虛擬健保卡，因虛擬健保卡與實體卡不同，無資料

收載空間，故無需登錄，但仍需上傳。 

三、 請機構依上述辦理健保卡登錄及上傳作業，以免影響上傳率；另如發

現健保卡上傳率未達 9成，可先至健保署 VPN系統查詢健保卡上傳檢

核結果，亦可洽健保署了解上傳失敗之原因。 

 

  

https://ttc.hpa.gov.tw/Web/Download.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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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機構代碼、負責人及聯絡資訊異動程序注意事項 

近期多有機構電詢機構資料或服務人員異動後須檢附之申請文件，依契約

書第 14條/約定書第 9條規定，須於異動日起 1個月內檢具函文及以下相關

文件申請；聯絡資訊異動時，應於 15日內以書面文件申請。 

異動申請項目 應備文件 注意事項 

服務人員 

(新增/解除) 

1. 附錄一申請表 聯絡人資訊請填各機構窗口，以
利聯繫。 

2. 服務人員相關證明文件(解除

合約免付) 

證明文件得以影本註記與正本相
符 

名稱變更、負
責人變更、同
鄉鎮市區遷址 

1. 附錄三/四格式之函文 醫事機構代碼有異動時請加填附
錄三/四下方之切結書 

2. 已用印之戒菸服務補助計畫
契約書/戒菸輔助用藥契約調
劑藥局約定書一式兩份 

合約起迄欄位請留白，自核定生
效日起始得申請補助費用 

3. 服務人員異動文件(如有異動) 依作業須知第一章第一節申請程
序辦理 

備 註 ： 申 請 表 單 可 至 本 署 委 託 戒 菸 治 療 管 理 網 站 下 載  ( 網 址 ：

https://ttc.hpa.gov.tw/Web/Essentials.aspx)。 

伍、 醫事機構戒菸服務系統(簡稱 VPN系統)服務資料登錄注意事項 

為配合 112年 1月 1日起適用之作業須知，VPN系統已進行相關功能調整，

請機構資料登錄時多加留意。 

一、 整併用藥及衛教登打頁面 

服務別 戒菸治療服

務人員姓名 

本次 

用藥週數 

戒菸衛教服

務人員姓名 

吸菸 

狀況 

尼古丁

成癮度 

僅填寫治療療程 必填 必填  該療程初診時填

寫即可* 僅填寫衛教療程   必填 

治療及衛教療程 必填 必填 必填 

*備註：若機構僅做戒菸治療或衛教服務，於第二次病歷新增時仍會出現吸菸狀況、尼古丁

成癮度畫面，因衛教訪談序號 1仍為初診之故，可略過不需填寫。 

二、 新增初診必填之「身高」、「體重」欄位及選填「已告知，同意邀請參與

癌症篩檢及其他健康促進服務」欄位。 

https://ttc.hpa.gov.tw/Web/Essential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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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戒菸輔助用藥不良反應通報資料 

摘錄自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 111年 10月 1

日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疑似 bupropion、nicotine與 varenicline上市後之

國內戒菸輔助用藥之不良反應通報： 

輔助藥品 不良反應通報案件/案例 

一、Bupropion 0件 

二、Nicotine 1件 

案例：58歲男性，於 111年 12月 2日門診就診，因尼古丁依賴給

予 Nicotinell TTS 30 (nicotine 21mg/24H)治療。個案使用藥物後出

現全身紅疹等症狀，疑似藥物過敏情形，經停藥後，紅疹恢復中。

經查詢初步文獻(CCIS、Lexicomp)及 Nicotinell TTS中文仿單已刊

載投藥部位發紅、癢、疹子或其他皮膚反應等相關風險，故建議安

全性資料備查 

三、Varenicline 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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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託戒菸治療與管理窗口 

(112年委託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地址：10341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289號 5F 

電話：(02) 2351-0120，傳真：(02) 2351-0081 

網址：https://ttc.hpa.gov.tw/ 

https://ttc.hpa.gov.tw/

